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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 台 市 莱 山 区 教 育 和 体 育 局

烟莱教体函〔2021〕49 号

关于转发《烟台市教育局关于进一步加强
中小学作业管理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学校：

现将《烟台市教育局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作业管理的通

知》（烟教发〔2021〕42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严格遵照执行。

区教育体育局将把作业管理纳入对学校的年度岗位目标考核，

作为规范办学行为督导检查和责任督学日常监管的重要内容。

并通过学校规范办学监督举报电话和邮箱接受社会监督，确保

义务教育学校作业管理工作取得实效。

附件：《烟台市教育局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作业管理的

通知》（烟教发〔2021〕42 号）

莱山区教育和体育局

2021 年 5 月 17 日


